现场审查申请
国家林草局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：
[bookmark: _Hlk533773307]我单位（个人）的                     等   个品种权申请已通过初步审查并在网上公告。现申请于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年    月    日开展专家现场审查。
审查地点：（省市县+具体地址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联系人及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申请品种及近似品种植株情况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（株数、年龄等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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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体申请人单位公章及法人签章
[bookmark: _GoBack]年    月    日

填 表 注 意 事 项
一、受审查资源紧张等因素影响，目前待实质审查任务积压较多，审查周期较长，通常申请公告发布后一年以内的申请暂时无法安排，不需要提交现场审查申请。
二、请申请人在确保审查品种特异性、一致性、稳定性（DUS）表现明显且符合测试要求的前提下，填写较为宽松的时间段，以便统筹制定审查计划。如果在申请人建议审查时间内发生性状表现不明显的情况，对审查结论产生的影响由申请人负责。原则上过期后当年不再安排。第二年需重新提交申请。现场审查申请表应在申请起始时间前一个月提交。
三、涉及多个共同申请人（单位）的，须所有申请人（单位）签字及盖章。在确保申请人意见一致的情况下，可以各自打印单独签字盖章后合并为一个文件上传管理系统。注意申请人不等同培育人。
